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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策略研究

孙佑海　王甜甜

摘要: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策略选择,事关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效果与经济发展全局,需要做好

顶层设计.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应当采取“三三立法策略”.即在立法的总体布局上,分为三个组

分,每个组分再细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专项法律的制定宜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先制定“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决定”;第二步再制定“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法”;第三步在条件成熟时制定“气候变

化应对法”.其次,在国家立法的横向层面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制定碳达峰碳中和专项法律;二是修改或制

定推进低碳绿色发展的相关法律;三是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再次,在立法的纵向层级上分为三级:第一

级是制定或修订全国人大层级的碳达峰碳中和专项立法和相关立法;第二级是制定国务院层级的碳达峰

碳中和相关行政法规;第三级是制定地方层级的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地方性法规.此外,还要制定相关的国

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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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２０年第７５届联合国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国向世界郑重承诺,力争在２０３０年前

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在２０６０年前实现碳中和① .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勾画了中国未来绿色低碳

转型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党中央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之后,关于如何运用法律手段支持碳达

峰碳中和,尤其是在相关立法路径的选择上,发生了热烈的争论.２０２１年９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

发布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我

国开展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指明了方向.但在如何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立法的策略选择上,还需要

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

一、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策略概述

(一)相关概念的廓清

１．碳达峰.碳达峰是指某个地区或行业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然后经历平台期

进入持续下降的过程,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标志着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实现脱

钩② .中国政府承诺到２０３０年前实现碳达峰.

２．碳中和.碳中和是指某个地区或行业在一定时间内人为活动直接和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
其通过“碳汇”措施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③.碳达峰与碳中和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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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中国政府承诺到２０６０年前实现碳中和.

３．气候变化.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变化是指“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

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就碳排放与气候

变化的关系而言,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人为原因是人类向大自然排放了过量的碳以及其他温室气体,
而减碳则是控制气候变化的根本措施.因此,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根本目的,是人类掌握自己的命

运,通过自身积极的行为,扭转气候极端变化的不利趋势.

４．立法策略.立法是由国家依据一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法律的活动.
从狭义的解释来看,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立法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和变动法律

的活动.从广义来看,立法是指中央和地方有权的国家机关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相

关规章的活动.所谓立法策略,一般是指为了实现一定的立法目的,国家立法机关选择某种立法形式

的方式方法.
(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有力的法治保障

近年来,气候变化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日益严峻的挑战,世界各国以全球协约的方式减排碳等

温室气体,我国为此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采取的实际行动,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将对相关行业和从业人员带来严峻挑战.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

学技术有一定差距.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能源

需求旺盛,抑制能源消费总量、全面进行碳减排的任务十分艰巨;发达国家以非煤能源为主体能源,而
我国以煤炭为主体的能源结构转型任重道远.因此,在我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其任务的艰巨性要比

发达国家高出许多.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受到的来自体制机制和法制领域

的制约因素较多.为了给我国各行业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供指引,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构建“１＋N”
的政策体系,这里所说的“１”,是指党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布的«意见»,在这个«意见»出台之后,再制定

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当前,«意见»已经颁布施行,接下来陆续制定的一系列相关政策,必将对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亟需有力的法治保障.在我国,政策虽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方向指导作用,

但由于其自身存在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不足等特点,在政策出台之后,一般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再
以法律的手段将其主要内容固定下来.政策是法律的先导,法律是政策长期稳定运行的保障.法治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①.法治具有的规范性、长期性、系统性、极大的权威性等特

征,对于有效攻坚克难,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政策的全面落实,具有不可替代性.完整的法治体系包括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和党内法规建设,而立法是整个法治体系的基础.

二、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法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

(一)理论基础

１．理论基础之一: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②自然生态是一个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统一的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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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习近平还指出,人类只有遵

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

无法抗拒的规律①.这些重要论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内

在共生关系,是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立法的根本指导思想.

２．理论基础之二: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在给人类带来

机遇的同时,也使人类面临诸多挑战.针对这一问题,习近平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

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②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个重大问题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③.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论要求中国在深化改革的同时,积极承担相应国际义务.碳排放控制是我国履行国际义务的重

要领域,我国关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彰显了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将国际义务转化为国

内政策行动、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④.

３．理论基础之三:整体性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是在新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政府治理创新提

供可能的背景下出现的.佩里希克斯作为当代英国著名的行政学学者,长期研究英国、美国和欧洲

大陆的公共管理问题,提出了整体性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就是以公民需求为导向,以协调、整合和

责任为机制,运用信息技术对碎片化的治理层级、治理功能、公私部门关系及信息系统等进行有机整

合,不断“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⑤.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涉及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改革措施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各个地区和行业的利益调整,需要在利益平衡

原则下加强国际国内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及合作,实现利益的“协调与整合”.因此,整体性治理理论是

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立法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基本原则

１．强化责任原则.强化责任原则是指通过坚持党政同责、压实地方层级责任、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和强化公民绿色低碳参与义务来巩固和增强多方责任担当.坚持党政同责是在行政区域或行政部门

内党委和行政主要负责人担当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的同等领导责任.压实地方层级责任

是指地方各级领导应当担负起碳达峰碳中和责任,特别是在碳排放强度控制和碳排放总量控制中,自
上而下分解目标任务,层层压实目标责任.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是指企业是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主体,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最后都要落实到企业层面.强化公民绿色低碳参与义务是指公民应当承担

绿色低碳环保义务,采取低碳、环保、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自觉参与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事业

中来.
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中,应当强化责任担当,完善体制机制,以坚持党政同责为统领,以压

实地方层级责任为关键,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为根本,以强化公民绿色低碳参与义务为支撑,实现政

府治理、企业自治、公民自律良性互动、配合协同,形成工作合力,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

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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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风险预防原则.风险预防原则起源于环境法领域,其产生可以追溯到德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风险

预防的理念,指国家应当通过谨慎的前瞻性规划和措施避免环境损害的发生①.在环境法领域,“风
险”是指在某一特定环境或时间内发生某种损害的可能性②.

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进程中引入风险预防原则主要基于碳排放所产生的环境风险.根据

“全球碳计划”组织(GlobalCarbonProject,GCP)发布的«２０２０年全球碳预算报告»(GlobalCarbon
Budget２０２０),２０２０年全球因化石燃料消费及土地用途变化产生的总二氧化碳排放量约３４０亿吨③.

２０２１年８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的第一部分«气候变化２０２１:
自然科学基础»指出,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该报告

预估,在未来几十年里,所有地区的气候变化都将加剧,由此带来的环境风险是显而易见的④.“气候

经济学之父”尼古拉斯斯特恩将此类风险的表现和后果归纳为自然灾害频发、食物供给紧张、公众

健康受损、基本生存条件改变、生态威胁严重等⑤.
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中,应当改变以往注重“结果控制”“末端治理”的传统手段,转向以环

境风险预防为中心的新思路.与此同时,风险预防原则还要求处理好降碳与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粮食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有效应对绿色低碳转型可能伴随的经济、金融、社会风险,防止

过度反应,确保安全降碳,维护社会安定⑥.

３．减污降碳协同原则.减污降碳协同原则是指将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减排进行联合管控,协
同增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

称«“十四五”规划»)提出“协同推进减污降碳”.这表明“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将进入以降

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进行的关键时期.
坚持减污降碳协同原则基于以下理由:一是两者具有同根同源的性质.我国的能源结构以化石

能源为主,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燃烧不仅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也是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烟尘等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调整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不仅可以减少碳排放,也从根源上降

低了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二是两者同步进行有助于共同实现减污降碳的目标.我国既要减污,实现

环境质量根本改善,又要降碳,为２０３０年前力争实现碳达峰打好坚实基础,二者缺一不可.减污和降

碳,其追求的目标,都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因此,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一体推进,
是十分必要的,在相关立法工作中坚持减污与降碳的协同原则,是完全可行的.

４．降碳与削减其他温室气体共同推进原则.２０２１年８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发布报告«气候变化２０２１:自然科学基础»指出,为了将人为引起的全球变暖限制在特定水平,
需要限制二氧化碳的累积排放量,同时还要控制其他温室气体排放.比如,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０日,中美

两国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发布的«中美关于在２１世纪２０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

斯哥联合宣言»中明确指出:两国特别认识到,甲烷排放对于升温的显著影响,认为加大行动控制和减

少甲烷排放是２１世纪２０年代的必要事项,并为此规定了多项限制甲烷排放的措施.«“十四五”规
划»明确规定,落实２０３０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定２０３０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加
大甲烷、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等其他温室气体控制力度.２０２１年８月２日,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发出

«关于试行开展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在电力、建材、石化、化工、造纸、医药、油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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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等重点行业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时,应当将二氧化碳(CO２)等六种温室气体列入评价的范围.海南

省的实践对于坚持将减碳与削减其他温室气体共同推进,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５．“先清理后立法”原则.“先清理后立法”原则是指国家在采取新的立法决策之前,首先要全面清理

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然后再决定是否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我国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开始并逐步强化

法律清理工作,对于保障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和协调,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取

得重大成就的一项成功经验.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立法过程不难发现,遇到问题总是强调制定新法,
而不顾该领域是否已经有了法律,该法律是否执行到位等因素,难以避免会出现随意立法和法律法规之

间存在较大重复等问题.由此可见,确立“先清理后立法”原则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各项已经制定并施

行的与减污降碳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关主体都应当严格执行.只有在全面清理和认真评估的基础上,
认为现行的立法确实不能满足实际工作需要、并且迫切需要新法律的,才能考虑制定新法.在制定新

法律前,一定要做好立法前的科学论证工作,以保证立法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意见»总结了我国

立法的历史经验,明确要求“全面清理现行法律法规中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不相适应的内容,加强法

律法规间的衔接协调”,对于正确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碳达峰碳中和立法的策略选择

(一)目前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立法的四种观点

１．制定“碳中和促进法”的观点.近年来,有关专家提出了专门制定“碳中和促进法”的立法建议.
该建议指出,通过制定专门的“碳中和促进法”,可以赋予碳排放峰值目标、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以法

律地位,强化低碳目标引领;可以明确温室气体排放权的法律属性及确权机制,保障我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的有序推进①.

２．碳中和立法分三步走的观点.全国政协常委吕忠梅在十三届全国政协期间,提出碳中和立法

分三步走的立法建议.第一个阶段称之为稳步推进阶段.从２０２１年到２０２５年,在修订生态环境保

护、资源能源利用、国土空间开发、城乡规划建设等领域法律法规时,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纳入立

法内容;以«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控制”为依据,制定相关配套办法;鼓励有

条件的地方在修改或制定有关地方性法规时,设置促进碳达峰碳中和实现的倡导性条款.第二个阶

段是大力推进阶段.从２０２６年到２０３５年,根据«“十四五”规划»的要求,在总结法治实践的基础上,
正式启动“气候法”或“气候变化法”的立法工作.第三个阶段是保障实现阶段.从２０３６年到２０６０
年,启动制定“碳中和促进法”或“碳中和问责法”,以更严格的制度保障碳中和愿景如期实现②.

３．制定“气候变化应对法”的观点.中国政法大学曹明德教授提出,我国应当加快制定“气候变化

应对法”.由于距离碳达峰的时间只有不到１０年,我国不宜进行过渡性立法.制定“气候变化应对

法”既能从法律层面彰显我国参与控制气候变化的决心,也能填补现行法律的空白,还有利于凝心聚

力,确保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统筹和有序开展③.王灿发教授、常纪文教授等专家学者也都建议

加快制定“气候变化应对法”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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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雯:«‹碳中和促进法›立法恰逢其时———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中国环境报»２０２１
年３月２６日,第８版.
«专访全国政协常委吕忠梅:用法律保障实现碳达峰碳中和»,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１６９３６５７０１４２５７４５５３７４
&wfr＝spider&for＝pc,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０日.
曹明德、程玉:«加快气候变化立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科技日报»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６日,第８版.
常纪文、田丹宇:«应对气候变化法的立法探究»,«中国环境管理»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王灿发教授畅谈“气候变化与环境法的

新发展及其对法律学科的影响”»,http://shl．upc．edu．cn/２０２０/０７３/c１６２１a３１１０４６/page．htm,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２月

１０日.



４．制定或修订绿色低碳发展相关法律的观点.有的专家认为,当前,应当抓紧修改«可再生能源

法»«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电力法»«煤炭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并抓紧研究制定

“能源法”,促进能源的高效利用和节约使用,推动碳达峰碳中和.能源专家、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李俊峰研究员等专家持该种观点①.
以上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应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的全局中,进行更加深思熟虑

的思考,然后做出科学适当的立法顶层设计.
(二)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策略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要求,我国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立法,在策略选择上,
建议采取“三三立法策略”.即在立法的总体布局上,分为三个组分,每个组分再细分为三个部分.在

“三三立法策略”中,制定专项法律方面宜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先制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的决定”;第二步再制定“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法”;第三步在条件成熟时制定“气候变化应对

法”.在国家立法的横向层面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制定碳达峰碳中和专项法律;二是修改或制定推进

低碳绿色发展的相关法律,三是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在立法的纵向层级上分为三级:第一级是制定

或修订全国人大层级的碳达峰碳中和专项立法和相关立法;第二级是制定国务院层级的碳达峰碳中

和相关行政法规;第三级是制定地方层级的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地方性法规.此外,还要制定相关的国

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关于“三三立法策略”,具体分述如下:

１．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专项立法的三个步骤.在专项立法方面,建议实施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决定”应当对２００９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通过以来,相关规定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并与时俱进,提出新

形势下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主要要求.这是因为,根据我国的国家体制,在党中央高度重视碳达

峰碳中和的形势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及时跟进立法.但是,无论是制定“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法”,
还是制定“气候变化应对法”,都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各项重要制度,需要较为成

熟的方案准备和论证过程,包括立法方案的协调工作.根据我国的立法经验,制定一部法律,从立法

计划的提出到法律草案的起草,再到有关方面的反复协调,直到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大致需要３
到５年的时间.这在客观上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制定“决定”,为我国开展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供

基本的法律遵循.加快制定“决定”,既表达了我国立法机关对推进实现“双碳目标”的鲜明政治态度,
又为将来专门制定“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法”或者“气候变化应对法”做了必要的立法准备②.

这个“决定”,建议由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组织起草.制定“决定”的最大优越性,就是

进度较快.但该种立法形式的最大短板,就是缺少法律责任部分,故对违反“决定”要求的行为,难以

进行有效的法律制裁.因此,从强化法律实施效果的角度着眼,在“决定”公布之后,就要着手考虑制

定专项法律.
第二步:制定“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法”.可以考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基础上,制定“碳达

峰碳中和促进法”.制定“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法”,首要的是明确指导思想.应当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全国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加快形成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

量发展道路,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在立法的布局上,应当包括基本管理制度、绿色转型、降碳

增汇、科技创新、激励措施、法律责任等,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的绿色低碳要求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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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佑海:«如何处理实现双碳目标与气候变化应对立法的关系»,«中国环境报»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２日,第８版.



法制化,以法治的力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落地见效.
关于“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法”的起草工作,建议由国家发改委会同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负责组

织,草案完成后报国务院审定,再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进入正式的立法程序.
第三步:制定“气候变化应对法”.建议在“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法”的基础上,制定“气候变化应对

法”.主要基于以下理由:一是,从全球实践看,制定气候变化应对的法律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趋势.
自１９９７年«京都议定书»诞生以来,国际上已有近２０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比

如,欧盟于２０１９年底出台了«欧洲绿色新政»,并于２０２０年３月初完成«欧洲气候法»的起草并公开征

求意见①.已经正式颁布气候变化应对法律的国家有瑞士、英国、法国、芬兰、德国、丹麦、南非、日本、
新西兰、菲律宾、韩国和墨西哥等.二是,我国制定“气候变化应对法”,可以有效凝聚社会共识.目

前,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尚未成为社会共识,应对气候变化的碳市场等政策工具未能发挥作用,
与我国气候变化立法进展缓慢密切相关.为更好地推进实现“双碳目标”,应加快推进气候变化应对

的顶层立法,并加快完善国家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机制,以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切实做好气候变

化应对工作.三是,从长远来看,制定专门的“气候变化应对法”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作用.通

过专门制定“气候变化应对法”,明确碳排放管理和各类主体的权利义务,实现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平

衡,有助于形成降碳的倒逼机制,推进“双碳目标”的如期实现.
建议“气候变化应对法”规定以下内容:第一,明确立法目标.建议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促进

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保护地球环境”设定为立法目标.第二,明确规范重点.应当确立气候变化减

缓和适应的基本原则、主要制度和措施.包括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所需要的进展报告制度、评估制度、
咨询制度、公众参与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年度报告制度、考核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公益诉讼制度等.
第三,推进气候变化减缓.重点建立以降碳为核心的法律制度,明确碳排放总量的控制目标和评价考

核办法.同时对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作出明确规定.第四,推进气候变化适应.应当建立气候

风险预测预警机制、创新气候适应相关技术措施的政策激励措施和法治保障措施.运用法律手段推

进气候变化的适应,这是“气候变化应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

２．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法横向层面的三个部分.在国家可持续发展立法的横向层面,包括以下

三个部分:
(１)制定碳达峰碳中和的专项法律

«意见»明确提出要制定“碳达峰碳中和”的专项法律.«意见»对下一步制定碳达峰碳中和的法

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谓专项法律,是综合法律的对称,指立法机关就某一单独事项进行专门

立法.专项法律的特点在于目标相对单一,需要国家立法机关专门立法,以有效实现立法目标.我国

立法史上曾经有过多次的专项立法,例如制定«反食品浪费法»«长江保护法»以及正在制定中的“黄河

保护法”.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历史上制定的若干部“决议”或者“决定”,也可以理解为专项立法.
根据以上我国制定专项立法的经验,建议在碳达峰碳中和专项立法中,采取分“三步走”的立法策略.
以上对“三步走”的立法策略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２)建议修订或制定绿色低碳的相关法律

一是修订«节约能源法».«节约能源法»是为了推动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保护和

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制定的.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１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通过,自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起施行.该法先后经过２００７年的修改、２０１６年的修改、２０１８
年的修改.该法的实施取得很大成效,但是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对能源供应领域的行为规范较

多,但对于能源消费行为规范较少,尤其是缺少家庭节能、农村节能方面的规范.根据国家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的新要求,建议对«节约能源法»作出相应修改,适应新形势下节约能源工作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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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修订«电力法».«电力法»是为了保障和促进电力事业发展而制定的.当前,全球能源的发

展已经历数轮升级,能源发展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１９９６年施行的«电力法»内容上有很多计划

经济色彩,虽在２０１８年经过修正,但主体内容与中央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度调整产业

结构、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大力发展新能源等多项重大政策不相符,已不适应当前电力

市场化改革发展需求,更不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推进,亟需修订.
三是修订«煤炭法».我国于１９９６年制定的«煤炭法»,主要是规范煤炭的开发利用.１９９８年煤炭

部撤销后,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煤炭法»的规定越来越与形势需要不相适应,存在立法理念定

位不准、调整对象偏差、管理体制机制落后、法律制度滞后、责任体系失衡等诸多问题,无法应对因气

候变化、环境保护以及能源革命所带来的挑战①.因此对«煤炭法»进行系统修改势在必行,在立法中

应着重强调煤炭高效利用和清洁利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强化煤炭开发过程中的资源综合利用

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煤炭产业清洁绿色发展.
四是修订«可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是为了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增加能源供应,

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保护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制定的.该法于２００５年２月

２８日通过,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６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该法作了部分修改,自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起施行.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４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

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指出,该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相关规划尚未充分衔接”“可再生

能源消纳压力仍然较大”“可再生能源非电应用的支持政策存在短板”等②.据此,应当对可再生能源

法作出修改,以适应国家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迫切需要.
五是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是为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制定的.该法于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９日通过,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施

行.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６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该法作出部分修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循环经济促进

法»自施行以来,在推进节能减碳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现
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在实施中的难题逐渐暴露,比如调整范围不够清晰、保障措施不够到位、法律

责任过于虚化等问题.因此,应当将修改«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工作提到立法议程,以适应国家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的迫切需要.
六是修订«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是为促进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和

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制定的.该法于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９日通过,自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９日作出修改.该法实施后,对促进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实践的深入,也逐步暴露出该法调整

的范围较为狭窄,规制的手段较为有限,保障措施不够全面到位,法律责任的追究不够有力等问题,急
需根据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迫切需要,对该法进行修改和补充.

七是研究制定“能源法”.“能源法”是调整能源开发、利用、管理活动中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

总和③.狭义的能源法是指能源基本法,也称为能源法.制定“能源法”对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具有直接作用.这部法律的起草准备工作先后经历了４０年.但是,能源工作涉及的体制、机制、法制

问题十分复杂,制定“能源法”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２０２１年下半年,“能源法”草案的送审稿已经上报

国务院审议,司法部已经向有关方面征求意见.为了适应国家能源安全和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工作

需要,建议加快“能源法”的立法进程,尽快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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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丽、代海军:«我国‹煤炭法›修改研究»,«清华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实施情况的报告»,http://www．
npc．gov．cn/npc/c３０８３４/２０１９１２/２b７５６８de０１９４４c３３b９３２６c３２５dcd４９８f．shtml,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０日.
莫神星:«论突破能源瓶颈的法律调控机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３)抓紧研究编纂“生态环境法典”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总结编纂«民法典»的经验,适时推动条件成熟的

立法领域开展法典编纂工作①.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１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研究启动环

境法典、教育法典、行政基本法典等条件成熟的行政立法领域的法典编纂工作②.当前,我国环境立

法体系已经形成,“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有利于解决当

前环境立法冲突、重复以及碎片化的问题,将国家战略法律化,形成具有基础涵盖力和综合协调力的

法律体系.
在目标定位上,“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应当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将绿色发展、减污降

碳贯穿“生态环境法典”的始终,通过整合与低碳发展相关的法律制度,形成体系化、协同性的制度支

撑;在调整范围上,“生态环境法典”应采用“适度化”的编纂模式,以污染控制规范为主,同时融入生态

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以及绿色低碳的立法内容.“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应当吸纳«节约能源法»«循环

经济促进法»«煤炭法»«电力法»等法律的有关内容,建立资源能源综合利用、物质循环利用、节约利用

和清洁生产的法律规范体系,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体系化的制度安排,推动实现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３．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法的纵向三个层级:
(１)第一层级: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此处所称法律的制定或修订,包括制定碳

达峰碳中和的专项法律、绿色低碳发展相关法律和编纂“生态环境法典”.
(２)第二层级:国务院制定“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根据宪法的规定和我国的立法体制,国务

院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在当前形势下,建议国务院抓紧制定“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主要考虑是:
第一,无论是制定“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法”还是“气候变化应对法”,都需要较长的时间,而碳达峰碳中

和以及气候变化应对时间紧任务重,客观上需要有法规做依据.第二,我国不少地方已经开展了碳排

放权交易工作的试点,在“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法”或“气候变化应对法”一时不能出台的情况下,如果没

有国家层面的法规做依据,这些碳排放权的交易工作很难稳定开展起来.第三,生态环境部已经有了

较为成熟的规范性文件基础,为国务院制定碳排放权交易的行政法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生态环境

部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日公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并于

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０日发出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草案修改稿)»,再次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在

２０２０年年底到２０２１年上半年,生态环境部还先后制定了«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碳排放权交易管

理规则»和«碳排放权结算管理规则».这些重要规范的施行,一方面标志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建

设取得实质进展,对保障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有序进行,发挥了重要的依据作用;另一方面,还对我国

建立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及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国务院制定“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

例”,发挥了重要的探索作用.此外,还要适时制定相关的国务院部门规章.
(３)第三层级:制定碳达峰碳中和的地方性法规.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可以

根据本地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需要以及气候变化应对工作,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在这个方面,北
京、贵州和深圳等地方的人大常委会已经开展了与碳达峰碳中和密切相关的地方立法.天津市人大

常委会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７日公布了«天津市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共八

章８２条,将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硬约束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
这些地方立法,既推进了本地区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又对推进全国的相关立法,发挥了先行先试的

立法试验田作用.此外,还要制定相关的地方政府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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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法的顶层设计上,应当实施“三三立法策略”.在时间维度上,
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专项立法分为三个立法步骤,在空间维度上,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分为横向

的三个立法层面以及纵向的三个立法层级,由此对我国绿色低碳立法和气候变化应对立法进行统筹

安排,支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中,无论制定何种形式的法律法

规,都应当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具有明确的问题意

识和问题导向,保障制定或修订的法律法规都切实管用.坚信随着我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法律法规

的高质量制定和有效施行,一定会充分发挥法治手段对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引领和保障作用,为建设

生态文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中国的重要贡献.

OnLegislativeStrategyforPromotingCarbonPeakandCarbonNeutrality

SunYouhai　WangTiantian
(SchoolofLaw,TianjinUniversity,Tianjin３０００７２,P．R．China)

Abstract:Thechoiceoflegislativestrategyforcarbonpeakandcarbonneutrality,whichreliesona
topＧleveldesign,determinestherealizationofChinasdualcarbongoalandtheoveralleconomicdeＧ
velopment．Topromotethelegislationofcarbonpeakandcarbonneutrality,a“threeＧtriplelegislaＧ
tiveapproach”shouldbeimplemented,denotingatrichotomyofthelegislativeproject,witheach
pillarbeingdividedintothreesections．Insuchanapproach,thefirstpillaristomakespeciallaws
oncarbonpeakandcarbonneutrality．Indoingso,threestepsshouldbetakentopromulgatespecial
laws．ThefirststepistoformulatethedecisionoftheStandingCommitteeoftheNationalPeoples
Congress(NPC)oncarbonpeakandcarbonneutrality．Thesecondstepistoformulate“carbonpeak
andcarbonneutralizationpromotionact”．Thethirdistoformulateaclimatechangeresponseact
whenappropriateconditionsaremet．ThesecondpillaristocoordinatenationallegislationonsusＧ
tainabledevelopment．First,toformulatespeciallawsforcarbonneutrality．Second,toamendor
enactlawstopromotelowＧcarbonandgreendevelopment,suchasamendingtheCircularEconomy
PromotionLawandformulatingtheenergylaw．Third,tocodifytheCodeofEcologicalEnvironＧ
ment．Thethirdpillaristoconcertdifferentlevelsoflegislation．First,toacceleratetheformulation
orrevisionofrelevantlegislationattheNationalPeoplesCongresslevel．Second,toformulatereleＧ
vantadministrativeregulationsoftheStateCouncil．Third,topromulgaterelevantlocallawsand
regulations．
Keywords:Carbonpeak;Carbonneutrality;Carbonpeakandcarbonneutralitypromotionact;

Climatechangeresponseact;Legislative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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